
立法會 CB(2)1071/03-04(01)號文件

致立法會申訴部秘書處   

自 2003 年 12 月 12 日立法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決定暫時擱置審議【康體發展局（廢除）條例】

草案，並要求民政事務局必須先與員工協商為過渡作妥善安排後，康體局員工㆒直尋求與政

府重新展開談判，希望就新體育架構及員工過渡、遣散及補償各方面達成共識。

在安排會面過程㆗，員工多方退讓，由原先要求政府、康體局董事局及臨時體育學院有限公

司董事局㆒起直接與㆔百多員工直接對話，至後來同意由員工代表開會，但政府回應只會分

別與個別功能部門會面，談論個別部門安排，企圖分化員工及硬推原先的裁員方案，亦藉此

廻避員工共同關注的補償及員工過渡到新架構的安排。

於 12 月 17 日員工去信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要求安排會議，其後本局員工代表㆒直與民政

事務局保持聯絡，並表示同意在聖誕假期過後重回談判桌㆖。在 12 月 20 日康體局董事局會

議㆖，民政事務局代表提出無論康體局解散與否，亦會將原屬康體局法定功能的體育總會撥

款及體育大樓管理工作，交由康文署及其他機構接管，並於 12 月 27 日由副秘書長(特別職務)
關永華先生及首席助理秘書長(特別職務)潘太平先生將㆖述決定公開向傳媒宣佈，更誣指員

工㆒直拒絶溝通，和恐嚇員工謂「㆒路唔去傾，蝕底 只係員工」。在 2003 年 1 月 6 日的康

體局董事局㆖，政府再次以強硬的態度重申㆖述的決定，並迫使康體局就縮減的架構提交

2004/05 年度財政預算。政府今次無疑是借刀殺㆟，迫康體局在未殺局前先行裁員減薪，達

到其新架構安排，而不須進行任何應有的立法程序。

政府㆖述的做法，全無道義，藉強暴的行政手段，以停止撥款方法架空康體局，將㆒個法定

機構主要的法定功能未經立法程序而使之名存實亡，更使日後的補償金額及可獲補償的員工

數目進㆒步削減，進㆒步迫害員工完全違反立法會的決定，藐視立法會議員，欺壓康體局及

其員工，就此員工感到非常憤怒及無助。

我們現要求立法會議員們盡快制止政府這種不合理的做法，並介入調停員工過渡的安排。如

有任何查詢，或需要更詳盡的資料，請與康體局員工關組召集㆟梁韻妍 (2681 6169) 及佘加

幹 (2681 6118) 聯絡。

康體局員工關注組   

  2004 年 1 月 14 日

連附件

副本抄送 (不連附件): 全體立法會議員

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及副秘書長(特別職務)關永華先生

康體發展局主席許晉奎先生及行政總裁陳梁夢蓮女士






















